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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刑诉法修改要处理好现实性与前瞻性关系，惩治犯罪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可以预

见，此次刑诉法修改不可能全面系统。近些年来，有一系列

涉及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陆续出台。就在３月９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这

些文件在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方面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十

分有助于刑诉法修改。 在处理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关系上，既

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不能由于单纯强调国情而忽视理念的

超前性，要充分考虑与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协调，同时注意克

服部门主义。 来源：www.examda.com 刘家琛（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此次刑诉法修改要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

色的诉讼制度。在尊重人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侦

查时不应不论罪刑轻重一律逮捕，可考虑在判决后再予以关

押，实施律师在场制度防范刑讯逼供。 在节约司法资源方面

，对于轻微犯罪、被告人对指控不持异议的案件等，可考虑

适用简易程序。对于被告人能够承担被害人损失，求得被害

人谅解的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同时可以考虑适用

暂缓起诉和暂缓宣判制度。 从去年７月１日起，全国对于死

刑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原则

得到了体现。死刑案件为１８年来最低数字。不过这里也显

现出了操作中的一个问题，最高法院到县法院所在地提审被



告人负担很重，应考虑在中级法院所在地关押死刑犯。 戴玉

忠（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我认为，此次

修改刑诉法应遵循以下宗旨：一是贯彻十六大精神，有利于

构建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诉讼程序，维护公平

正义”。刑诉法的再修改就是在这一目标指导下的立法行为

，而构建和谐社会则要求在诉讼中建立诸如附条件不起诉、

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刑事和解等制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

。 二是坚持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刑诉法调整的是国

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司法机关依法查明事实，又

要有利于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权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也包括被害人，同时也包括全体国民的人权。 三是从国

情出发，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又要具

有一定的前瞻性。总体来说，法律的移植更要讲法的民族性

。 四是坚持宪法原则。宪法是我国的基本法。不能离开宪法

讨论问题，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行政权、审判权和

检察权相分离的政治制度。宪法若干关于刑诉法的规定绝对

不能违背。 侦查程序的完善来源：www.examda.com 【应赋予

侦查人员相应的技术手段和秘密手段，以强化侦查能力，建

立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柯良栋（公安部法制局局长）

：诉讼法学界似乎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侦查人员权

力太大，他们的依据是西方国家侦查人员逮捕嫌疑犯要接受

司法审查。其实，中国侦查权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比如说

现场处置，很多国家对于嫌疑人不听从指令者，警察可以采

取很多措施，甚至动用武器而不用承担责任；警察可以大量

使用监听等特别措施，证人不作证要受到刑事处罚，在中国

则不然，再加上社会管理控制能力很弱，使警察的侦查能力



受到很大影响。对于逮捕，由于实践中掌握的条件过高，几

乎等同于起诉、审判标准，导致很多工作要到逮捕前完成，

也就导致口供的逼取，并且案件缺少口供一般不敢起诉和判

决。 对于呼声较强的非法证据排除及律师在场制度，前者影

响了侦查力度，后者由于我国律师队伍的匮乏缺少操作条件

。 王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对于刑

诉法修改，应当注意循序渐进。个人认为如果将律师在场制

度规定进去，则影响到审讯人员审讯策略的运用，应慎重考

虑。刑诉法修改要立足侦查队伍水平，赋予侦查人员相应的

技术和秘密手段，应注意立法不能超前，否则立法作了规定

而在实践中得不到执行，后果更为严重。比如刑诉法规定讯

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１２

小时，由于现实条件所限很少能取得实际效果。贿赂犯罪多

依靠言词证据定案，１２小时的讯问时间不符合人思想状况

的转变规律。 相比之下，我赞同刑诉法应当规定讯问时同步

录音录像制度。这一制度在全国检察系统分三步实施到位。

要求对职务案件从侦查到起诉在看守所以审录分开方式进行

，严格权利告知义务、保密义务、重新录制情形，严密移送

封存程序和技术规范。经过实施，已渐趋成熟。 樊崇义中国

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我认为，这次刑诉法重

点修改的部分应是侦查程序，操作方向应是将侦查程序的行

政模式改为诉讼模式。目前侦查程序中所表现的秘密性应得

到彻底改变，在对证据作用的认识上应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

位改变。近些年来，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在全国三

个检察院进行了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三项制度试点工作，实

践中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不但可以很好地遏制翻供，而且可



以保护侦查人员免受刑讯逼供的无辜控告。实践证明，三项

制度不但是证据保全措施，还是有效的惩治犯罪措施，是提

高侦查能力的措施，而不是妨碍侦查能力的措施。 在具体条

文的修改上，对于九十三条如实回答义务应彻底摒弃，四十

三条严禁刑讯逼供应增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裁措施

，九十六条关于律师介入诉讼的阶段应提前到侦查阶段，并

且不应仅仅限于帮助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